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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本刊中 包含“自主知识产权”的 
相关文章 
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

· 于兆波  
·  

法治理念下自主知识产权认证制度建设研究  

于兆波,

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院，北京 1000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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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  自主知识产权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概念，要合理适用现有法治资源，通过认证制度检视自主知识产权。自主

知识产权具有3个特性：一是能够自主，二是要有影响，三是不受限制。自主知识产权认证制度的优越性主要表
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评价主体的多元性而非单一性；评价氛围的社会性而非政府性；认证机构的第三方性，更能
体现公平公正；认证制度的内需性，更能为消费者所接受。政府不能成为自主知识产权认证的主体。自主知识产
权认证的基本原则是认证自愿原则，认证规则是吸收更多利益主体参与，强调专家学者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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